附件

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情况表

	序号
	具体项目名称
	基础标准
	支出责任及分担方式
	备注

	
	
	
	改革前
	改革后
	

	1
	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
	小学600元/生·年，初中 800元/生·年，寄宿制学校学生在此基础上增加200元，特殊教育和随班 就读特殊学生6000元/生·年
	中央、省和我市按照80︰14︰6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按照3︰3承担。 
	中央、省和我市按照80︰14︰6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三档按照比例分担：第一档市级分担40%；第二档市级分担50%；第三档市级分担60%
	新的资金分担比例已从2019年开始实施

	2
	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
	[bookmark: _GoBack]寄宿生：小学1000元/生·年，初中和特殊教育1250元/生·年；非寄宿生：小学500元/生·年，初中625元/生·年，人口较少民族学生在此基础上增加250元
	中央、省和我市按照50︰25︰25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按照12.5︰12.5承担。
	中央、省和我市按照50︰35︰15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三档按照比例分担：第一档市级分担40%；第二档市级分担50%；第三档市级分担60%
	新的资金分担比例已从2019年开始实施

	3
	学生营养膳食补助
	小学和初中均为 4元/生·天，全年按200天在校时间计算，每生每年800元
	地方试点县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按照5:5比例承担  
	地方试点县由省级和我市按照70︰30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三档按照比例分担：第一档市级分担40%；第二档市级分担50%；第三档市级分担60%
	新的资金分担比例已从2019年开始实施

	4
	三免一补（文具费）
	文具费中小学均为20元/生/年
	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按照5︰5比例承担 
	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三档按照比例分担：第一档市级分担40%；第二档市级分担50%；第三档市级分担60%
	新的资金分担比例已从2019年开始实施

	5
	校舍安全保障
	国家补助准：900 元/平方米
	中央与省级按照5︰5承担，不足部分由市县筹集资金解决
	农村公办学校校舍由省财政统筹资金对市县予以补助，不足部分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承担支出责任。城市公办学校按照隶属关系，由所属地财政承担，省财政予以奖补
	新的资金分担比例已从2019年开始实施

	6
	免费教科书资金
	小学90元/生·年，初中180元/生·年
	中央财政承担国家规定课程免费教科书所需经费，省财政承担地方课程免费教科书所需经费，市级确定的课程教科书所需经费由市级财政承担，其余经费由县（市、区）承担。
	无变化
	其他经常性事项

	7
	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教师补助
	根据标准执行
	中央财政给予工资性补助，其余经费按照隶属关系，由所在地财政承担支出责任
	无变化
	其他经常性事项

	8
	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
	根据项目规划方案
	所需经费除中央承担部分外，由省、市按照70︰30比例承担，我市承担部分经费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三档按照比例分担支出责任
	无变化
	涉及阶段性任务和专项性工作事项

	9
	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政策
	根据标准执行
	市财政按照规定统筹使用有关转移支付和本级财力给予支持
	无变化
	

	
10
	学前教育幼儿资助
	按照“地方先行，中央奖补”原则，执行标准300 元/生·年
	中央、省和我市按照80︰4︰16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按照8︰8承担。
	中央、省和我市按照80︰14︰6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三档按照比例分担：第一档市级分担40%；第二档市级分担50%；第三档市级分担60%
	新的资金分担比例从2020年开始实施

	
11
	学前教育公用经费奖补
	对“办学条件、年检合格”的学前教育机构以奖代补的方式实行100元/生·年
	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按照5︰5比例承担 
	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三档按照比例分担：第一档市级分担40%；第二档市级分担50%；第三档市级分担60%
	新的资金分担比例从2020年开始实施

	12
	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
	国家补助标准平均1100元/生·年
	中央、省和我市按照80︰14︰6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按照3︰3承担 
	中央、省和我市按照80︰14︰6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三档按照比例分担：第一档市级分担40%；第二档市级分担50%；第三档市级分担60%
	新的资金分担比例从2019年开始实施

	13
	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
	国家补助标准平均2000元/生·年。具体分为一档2500 元/生·年，二档1500 元/生·年
	中央和我市按照80︰20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按照隶属关系，各级承担各级
	中央、省和我市按照80︰14︰6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三档按照比例分担：第一档市级分担40%；第二档市级分担50%；；第三档市级分担60%
	新的资金分担比例从2019年开始实施

	14
	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生活费补助
	省级制定执行标准2500元/生·年
	省级和我市按照30︰70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按照隶属关系，各级承担各级
	省级和我市按照70︰30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三档按照比例分担：第一档市级分担40%；第二档市级分担50%；第三档市级分担60%
	新的资金分担比例从2020年开始实施

	15
	普通高中人口较少民族学生“三免一补”
	根据标准执行
	按照隶属关系，各级承担各级
	无变化
	市级奖励项目

	16
	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
	2000元/生·年
	中央和我市按照80︰20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按照隶属关系，各级承担各级
	中央、省和我市按照80︰14︰6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三档按照比例分担：第一档市级分担40%；第二档市级分担50%；第三档市级分担60%
	新的资金分担比例已从2019年开始实施

	17
	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
	2000元/生·年
	中央和省级按照80︰20承担。
	中央、省和我市按照80︰14︰6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三档按照比例分担：第一档市级分担40%；第二档市级分担50%；第三档市级分担60%
	新的资金分担比例已从2019年开始实施

	18
	公费师范生补助资金
	9800元/生·年
	省级、市级和县（市、区）按照80︰10︰10比例承担。
	省级和我市按照70︰30比例承担。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三档按照比例分担：第一档市级分担40%；第二档市级分担50%；第三档市级分担60%
	新的资金分担比例从2020年开始实施

	19
	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
	6000元/生·年
	中央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国家奖励项目

	20
	本专科国家奖学金
	8000元/生·年
	中央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

	21
	本专科国家励志奖学金
	5000元/生·年
	由中央财政与省财政按照8︰2 分担支出责任
	中央财政承担
	

	22
	研究生国家奖学金
	硕士20000元/生·年，博士30000 生·年
	中央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

	23
	大学生服兵役资助
	本专科8000元/生·年，研究生12000 元/生·年
	中央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

	24
	退役士兵教育资助
	本专科8000元/生·年，研究生12000 元/生·年
	中央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

	
25
	国家助学贷款奖补
	全部用于本地区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的资助
	中央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

	26
	本专科国家助学金
	3300元/生·年
	由中央财政与省财政按照8︰2 分担支出责任
	无变化
	

	27
	研究生国家助学金
	硕士6000 元/生·年，博士13000 元/生·年
	由中央财政与省财政按照8︰2 分担支出责任
	无变化
	

	
28
	中等职业教育省政府奖学金
	4000元/生·年
	省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省级奖助项目

	29
	本专科省政府奖学金
	6000元/生·年
	省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

	30
	本专科省政府励志奖学金
	4000元/生·年
	省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

	31
	研究生省政府奖学金
	硕士10000元/生·年，博士20000元/生·年
	省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

	32
	普通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
	本专科8000元/生·年，研究生12000元/生·年
	省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

	33
	优秀贫困学子学费奖励资金
	5000元/生·年
	省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

	34
	迪庆州、怒江州中等职业教育农村学生全覆盖生活补助
	2500元/生·年
	省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

	35
	市级优秀贫困学子学费奖励资金
	3000元/生·年
	市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市级奖励项目

	36
	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贴息
	可贷款额度：本科8000元/生·年，研究生12000元/生·年
	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贴息，考入中央部属高校和跨省就读所需经费，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；省内院校由省财政承担支出责任
	无变化
	国家助学贷款项目

	37
	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
	可贷款额度：本科8000元/生·年，研究生12000元/生·年
	考入中央部属高校和跨省就读所需经费，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；省内院校所需经费，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照5︰5 分担，地方承担部分经费由省、州市、县、高校按照4︰2︰2︰2 分担
	无变化
	

	38
	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
	可贷款额度：本科8000元/生·年，研究生12000元/生·年
	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金补助，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和高校按照比例承担支出责任
	无变化
	

	39
	学前发展专项
	遵循“地方先行、中央奖补”原则
	主要支持公办幼儿园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和学生资助等方面，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
	无变化
	其他教育事项

	40
	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
	主要支持中西部省份贫困地区普通高中学校改善办学条件
	中央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

	41
	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
	根据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工作重点确定阶段性支持内容
	中央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

	42
	支持高校改革发展
	促进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
	中央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

	
43
	生均拨款制度
	1．生均公用经费。学前600元/生·年，市属高中2000元/生·年；2．市属中职平均1500元/生·年；3．高校生均经费。市属高职平均12000元/生·年
	所需经费主要按照隶属关系，由市财政与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分别承担
	无变化
	

	44
	特殊教育专项
	主要支持贫困地区特殊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，没有具体标准
	中央财政承担
	无变化
	







